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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监测目的

为贯彻落实《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（国发〔2016〕31 号)、《宁夏回

族自治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》（宁政发〔2016〕108 号）及中卫市、

中宁县《重点监管企业土壤自行监测通知》要求，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有

效管控建设用地土壤环境污染风险，宁夏天元化工有限公司开展企业用地

土壤环境自行监测并公开结果，接受公众监督，特制订本监测方案，规范

企业开展土壤环境自行监测工作。

2、编制依据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（2019 年 01 月 01 日实施）；

（2）《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（国发〔2016〕31 号）；

（3）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》（宁政发〔2016〕108

号）；

（4）中宁（环）[2018]74 号《关于开展重点监管企业用地土壤环境监测》

的通知；

（5）中卫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；

（6）《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2018 年；

（7）《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规定》；

（8）环办监测函[2016]1 号《关于开展重点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监测风险点

位布设工作的通知》；

（9）《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(试行)》；

（10）《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》(环境保护部部令第 31 号)；

（11）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》（HJ819-2017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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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2）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有色金属工业》（HJ 989-2018）；

（13）《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》；

（14）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》（HJ 25.1-2019）；

（15）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》（HJ 25.2-2019）；

（16）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》（HJ 25.3-2019）；

（17）《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》（2004 年 11 月）；

（18）《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/T 166-2004）;

（19）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(试行)》

(GB36600-2018)；

（20）《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 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（HJ1209-2021）；

（21）相关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，监测技术规范、监测方法标准。

3、重点设施及重点区域识别

根据《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

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》，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单位重点区域包括涉及有毒

有害物质的生产区、原材料及固体废物的堆存区、储放区和转运区等，重

点设施包括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地下储罐、地下管线，以及污染治理设施

等。

4、现场踏勘

4.1 布点原则

（1）周边土壤环境

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办公厅《关于开展重点区域土壤环境

质量监测风险点位布设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办监测函[2016]1 号）的要求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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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厂界主导风向的上风向 2000m 以外布设 1个监测点，下风向 75m、200m、

400m 处各布设 1 个监测点，原料堆场附近区域布设 1个监测点，装置区及

罐区附近区域布设 1 个监测点，循环水池附近区域布设 1 个监测点。

（2）疑似污染区域土壤环境

根据《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规定（试行）》的

要求，对于在产企业，土壤布点应尽可能接近疑似污染源，并应在不影响

企业正常生产、且不造成安全隐患或二次污染的情况下确定。原则上参考

下列次序识别疑似污染区域，也可根据地块实际情况进行确定：

①根据已有资料或前期调查表明可能存在污染的区域；

②曾发生泄露或环境污染事故的区域；

③各类地下罐槽、管线、集水井、检查井等所在的区域；

④固体废物堆放或填埋的区域；

⑤原辅材料、产品、化学品、有毒有害物质以及危险废物等生产、贮存、

装卸、使用和处置的区域；

⑥其他存在明显污染痕迹或存在异味的区域。

对于在产企业，还应了解企业生产工艺、生产设施布局等，重点关注

污染物排放点及污染防治设施区域，包括生产废水排放点、废液收集和处

理系统、废水处理设施、固体废物堆放区域等。

4.2 采样深度要求

结合企业实际情况，各监测点位均设置柱状采样点，分别为表层

（0~0.2m）、中层（0.2m~0.6m）和下层（0.6m~1.0m）三个层位各采取一

个样品。

4.3 样品的采集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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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品采集一般按三个阶段进行：

前期采样：根据背景资料与现场考察结果，采集一定数量的样品分析测定，

用于初步验证污染物空间分异性和判断土壤污染程度，为制定监测方案提

供依据。

正式采样：按照监测方案实施现场采样。

补充采样：正式采样测试后发现布设的样点没有满足总体设计要求，则要

进行增设采样点补充采样。

4.4 采样工具及方法

采样工具：铁铲、木质铲子、布袋、棕色样品瓶、锡纸、白布、采样

钻探、塑料样品袋、采样登记表、标签、铅笔、卷尺、塑料布。土壤采样

点地质较硬的区域，需使用铲车协助进行采样。

图 1 工作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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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监测内容

5.1监测点位、项目及频次

收集场地历史和场地环境污染相关的基础资料，在现场踏勘基础上，

结合企业主要生产工艺流程、原辅材料使用情况、污染物排放及防治措施、

厂区功能区布局，采用系统布点法与分区布点法相结合的布点方法，选择

重点监管企业厂内靠近疑似污染区域设置柱状采样点。依据排污单位生产

过程的原辅用料、生产工艺、中间及最终产品、污染物治理及排放情况识

别监测因子。

通过调查确定宁夏天元化工有限公司土壤自行监测点位、监测因子、

监测频次详见表 1。

表 1 土壤监测点位及检测项目一览表

厂区 位置 采样深度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

化工厂

1#：罐区东侧绿化带

选定区域内采

集柱状样（分

3层取样，

0~0.2m、

0.2~0.6m、

0.6~1.0m各取

一个样）

砷、镉、铬（六价）、铜、铅、

汞、镍、四氯化碳、氯仿、氯甲

烷、1,1-二氯乙烷、1,2-二氯乙

烷、1,1-二氯乙烯、顺-1,2-二氯

乙烯、反-1,2-二氯乙烯、二氯甲

烷、1, 2-二氯丙烷、1,1,1,2-四氯

乙烷、1,1,2,2-四氯乙烷、四氯乙

烯、1,1,1-三氯乙烷、1,1,2-三氯

乙烷、三氯乙烯、1,2,3-三氯丙

烷、氯乙烯、苯、氯苯、1,2-二
氯苯、1,4-二氯苯、乙苯、苯乙

烯、甲苯、间-二甲苯+对-二甲

苯、邻-二甲苯、硝基苯、苯胺、

2-氯酚、苯并【a】蒽、苯并【a】
芘、苯并【b】荧蒽、苯并【k】
荧蒽、䓛、二苯并【a、h】蒽、

茚并【1,2,3-cd】芘、萘共 45项
+钴、锰。

每年监测

2次

2#：福美钠车间西侧绿

化带

3#：办公楼南侧绿化带

备注：具体监测点位按照现场实际情况而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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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分析方法及人员持证上岗

土壤监测分析方法见表 2，人员配置及持证上岗见表 3。

表 2 土壤检测分析方法及仪器一览表

检测因子 检测分析方法及来源 检出限
仪器设备

仪器名称/管理编号

钴 《土壤和沉积物 12种金属元

素的测定 王水提取-电感耦合

等离子体质谱法》HJ 803-2016

0.03mg/kg 7500Series型安捷伦电感

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

（ZRLHB-189）锰 0.7mg/kg

镉
《土壤质量 铅、镉的测定 石墨

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》GB/T
17141-1997

0.01mg/kg

AA-6880原子吸收分光

光度计（ZRLHB-052）
铬（六价）

《土壤和沉积物 六价铬的测定

碱溶液提取-火焰原子吸收分光

光度法》
HJ 1082-2019

0.5mg/kg

汞

《土壤质量 总汞、总砷、总铅

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第 1部分：

土壤中总汞的测定》GB/T
22105.1-2008

0.002mg/kg AFS-11B原子荧光光度

计（ZRLHB-277）

砷

《土壤质量 总汞、总砷、总铅

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第 2部分：

土壤中总砷的测定》GB/T
22105.2-2008

0.01mg/kg AFS-933原子荧光光度

计（ZRLHB-051）

铜 《土壤和沉积物 铜、锌、铅、

镍、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

光光度法》
HJ 491-2019

1mg/kg
AA-6880原子吸收分光

光度计（ZRLHB-052）铅 10mg/kg

镍 3mg/kg

四氯化碳

《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

的测定 吹扫捕集/气相色谱-质
谱法》HJ 605-2011

1.3μg/kg

GCMS-QP2010
plus岛津气相色谱-质谱

仪(ZRLHB-368)

氯仿 1.1μg/kg

氯甲烷 1.0μg/kg

1,1-二氯乙烷 1.2μg/kg

1,2-二氯乙烷 1.3μg/kg

1,1-二氯乙烯 1.0μg/kg

顺-1,2-二氯乙烯 1.3μg/kg

反-1,2-二氯乙烯 1.4μg/kg

二氯甲烷 1.5μg/kg

1,2-二氯丙烷 1.1μg/kg

1,1,1,2-四氯乙烷 1.2μg/kg

1,1,2,2-四氯乙烷 1.2μg/k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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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续）表 4-1 土壤检测分析方法及仪器一览表

检测因子 检测分析方法及来源 检出限
仪器设备

仪器名称/管理编号

四氯乙烯

《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

的测定 吹扫捕集/气相色谱-质
谱法》HJ 605-2011

1.4μg/kg

GCMS-QP2010
plus岛津气相色谱-质谱

仪(ZRLHB-368)

1,1,1-三氯乙烷 1.3μg/kg

1,1,2-三氯乙烷 1.2μg/kg

三氯乙烯 1.2μg/kg

1,2,3-三氯丙烷 1.2μg/kg

氯乙烯 1.0μg/kg

苯 1.9μg/kg

氯苯 1.2μg/kg

1,2-二氯苯 1.5μg/kg

1,4-二氯苯 1.5μg/kg

乙苯 1.2μg/kg

苯乙烯 1.1μg/kg

甲苯 1.3μg/kg

间-二甲苯+
对-二甲苯

1.2μg/kg

邻-二甲苯 1.2μg/kg

硝基苯

《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

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-质谱法》
HJ 834-2017

0.09mg/kg

GC-2010气相色谱仪

-GCMS-QP2010质谱联

用仪（ZRLHB-298）

苯胺 0.08mg/kg

2-氯酚 0.06mg/kg

苯并[a]蒽 0.1mg/kg

苯并[a]芘 0.1mg/kg

苯并[b]荧蒽 0.2mg/kg

苯并[k]荧蒽 0.1mg/kg

䓛 0.1mg/kg

二苯并[a,h]蒽 0.1mg/kg

茚并[1,2,3-c,d]芘 0.1mg/kg

萘 0.09mg/kg

注：因本公司满足监测需求的仪器设备有不同的类型，故在现场监测及分析时所选用的仪器设备与

本方案可能不相符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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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人员配置及持证上岗一览表

5.3执行标准

评价标准参考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

（GB 36600-2018）表 1，参照标准及限值见表 4。

监测因子 分析方法名称及依据 分析人员配置

四氯化碳、氯仿、氯甲烷、1,1-二氯乙烷、

1,2-二氯乙烷、1,1-二氯乙烯、顺-1,2-二
氯乙烯、反-1,2-二氯乙烯、二氯甲烷、1,
2-二氯丙烷、1,1,1,2-四氯乙烷、1,1,2,2-
四氯乙烷、四氯乙烯、1,1,1-三氯乙烷、

1,1,2-三氯乙烷、三氯乙烯、1,2,3-三氯丙

烷、氯乙烯、苯、氯苯、1,2-二氯苯、1,4-
二氯苯、乙苯、苯乙烯、甲苯、间-二甲

苯+对-二甲苯、邻-二甲苯

《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

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/气相色谱-
质谱法》

HJ 605-2011
王京、杨等兄、王慧

硝基苯、苯胺、2-氯酚、苯并【a】蒽、

苯并【a】芘、苯并【b】荧蒽、苯并【k】
荧蒽、䓛、二苯并【a、h】蒽、茚并【1,2,3-cd】

芘、萘

《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

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-质谱法》
HJ 834-2017

铅
《土壤和沉积物 铜、锌、铅、镍、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

光光度法》HJ 491-2019

叶梅梅、周芊琦、

王静、李佩玲、张领娣

镉
《土壤质量 铅、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》GB/T

17141-1997

铜
《土壤和沉积物 铜、锌、铅、镍、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

光光度法》HJ 491-2019

镍
《土壤和沉积物 铜、锌、铅、镍、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

光光度法》HJ 491-2019

锰
《土壤和沉积物 12种金属元素的测定 王水提取-电感耦合等

离子体质谱法》HJ 803-2016

砷
《土壤质量 总汞、总砷、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第 2部分:

土壤中总砷的测定》GB/T 22105.2-2008

汞
《土壤质量 总汞、总砷、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第 1部分：

土壤中总汞的测定》GB/T 22105.1-2008

钴
《土壤和沉积物 12种金属元素的测定 王水提取-电感耦合等

离子体质谱法》HJ803-2016
铬

（六价）

《土壤和沉积物 六价铬的测定 碱溶液提取-火焰原子吸收分

光光度法》HJ 1082-20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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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土壤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

序号 污染物项目 CAS编号 筛选值 mg/kg 管制值 mg/kg

1 砷 7440-38-2 60 140

2 镉 7440-43-9 65 172

3 铬（六价） 18540-29-9 5.7 78

4 铜 7440-50-8 18000 36000

5 铅 7439-92-1 800 2500

6 汞 7439-97-6 38 82

7 镍 7440-02-0 900 2000

8 钴 7440-48-4 70 350

9 锰 / / /

10 四氯化碳 56-23-5 2.8 36

11 氯仿 67-66-3 0.9 10

12 氯甲烷 74-87-3 37 120

13 1,1-二氯乙烷 75-34-3 9 100

14 1,2-二氯乙烷 107-06-2 5 21

15 1,1-二氯乙烯 75-35-4 66 200

16 顺式-1,2-二氯乙烯 156-59-2 596 2000

17 反式-1,2-二氯乙烯 156-60-5 54 163

18 二氯甲烷 75-09-2 616 2000

19 1,2-二氯丙烷 78-87-5 5 47

20 1,1,1,2-四氯乙烷 630-20-6 10 100

21 1,1,2,2-四氯乙烷 79-34-5 6.8 50

22 四氯乙烯 127-18-4 53 183

23 1,1,1-三氯乙烷 71-55-6 840 840

24 1,1,2-三氯乙烷 79-00-5 2.8 15

25 三氯乙烯 79-01-6 2.8 20

26 1,2,3-三氯丙烷 96-18-4 0.5 5

27 氯乙烯 75-01-4 0.43 4.3

28 苯 71-43-2 4 40

29 氯苯 108-90-7 270 1000

30 1,2-二氯苯 95-50-1 560 560

31 1,4-二氯苯 106-46-7 20 200

32 乙苯 100-41-4 28 2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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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续）表 4 土壤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

序号 污染物项目 CAS编号 筛选值 mg/kg 管制值 mg/kg

.33 苯乙烯 100-42-5 1290 1290

34 甲苯 108-88-3 1200 1200

35 间,对-二甲苯
108-38-3,
106-42-3 570 570

36 邻-二甲苯 95-47-6 640 640

37 硝基苯 98-95-3 76 760

38 苯胺 62-53-3 260 663

38 2-氯酚 95-57-8 2256 4500

40 苯并（a）蒽 56-55-3 15 151

41 苯并（a）芘 50-32-8 1.5 15

42 苯并（b）荧蒽 205-99-2 15 151

43 苯并（k）荧蒽 207-08-9 151 1500

44 䓛 218-01-9 1293 12900

45 二苯并（ah）蒽 53-70-3 1.5 15

46 茚并（1,2,3-cd）芘 193-39-5 15 151

47 萘 91-20-3 70 700

备注 标准限值来源于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风险管控标准》（GB36600-2018）

6 、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

6.1公司资质及监测人员情况

宁夏泽瑞隆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拥有环境类、化工类专业技术人员，其

中研究生学历 1人，大学本科学历 23人，大学专科学历 29人；占公司总

人数的 60%以上，是一支拥有较高学历的专业性团队。本公司现有面积 7000

余平方米，其中实验室面积占比为 30%，拥有环境检测类分析仪器及检测

设备超 200台，其中大型设备 30余台（套），包括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、

气相色谱仪、原子荧光光度计、超高效液相色谱仪、离子色谱仪、气-质联

用仪、测汞仪、等离子发射光谱质谱联用仪等各类精密仪器；通过宁夏质

量技术监督局认证的项目达 14大类、1475个参数，其中包括水和废水 475

项、生活饮用水 211项、环境空气和废气 322项、土壤和水系沉积物 381

项、固体废物 25项、煤质 4项、噪声 8项、振动 4项、电磁辐射 8项、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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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辐射 4项、生物 4项、室内空气 20项、油气回收 4项、试验用水 5项。

具备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GB/T14848-2017中 90项、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

GB3838-2002 中 109 项、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》

GB36600-2018中 76项、《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》

GB15618-2018中全项的分析能力。

6.2监测过程的质量控制

质量保证是监测十分重要的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，是整个监测过程的

全面质量管理，包含了保证监测数据正确可靠的全部活动和措施。我公同

保证本次监测过程中采样点位、采样时间和采样频次严格按照监测方案进

行，绝不允许擅自变更采样点位和减少采样频次的情况发生。

6.2.1土壤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

（1）布点技术要求

按照《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

污染状况调查疑似污染地块布点技术规定》、《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》

（HJ/T166-2014）等要求，对宁夏天元化工有限公司开展重点设施及重点

区域识别，对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生产区、原材料及固体废物的堆存区、

储放区和转运区，有毒有害物质的地下储罐以及污染治理设施等重点设施

及重点区域进行分块随机布点监测。

（2）土壤采样

根据《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/T 166-2004），选择的采样点位为

被采土壤类型特征明显，地形相对平坦、稳定的地点。

表层土采样深度 0～20cm（对照点 0～20cm）。测定重金属的样品采集

混合样，用竹片或木铲除去与金属采样器接触的部分土壤，再取其样；每

份样品采集 2.5kg左右，装入样品袋。测定有机物的样品，单点采样，采用

专门土壤有机样品瓶盛装，采集 10%平行双样。

采样的同时由专人填写样品标签、采样记录，标签一式两份，一份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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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采样袋内，一份贴于采样袋外，标签上注明采样时间、地点样品编号等。

在采样过程中进行相机拍照，人员防护措施佩戴齐全如：手套、口罩等.采

样结束后，逐份检查采样记录、样袋标签和土壤样品，及时查缺补漏。将

剩余土壤回填至采样坑中，方可离开现场。

现场采集密码平行样，从采样到样品运输、贮存等方面实施全过程质

量控制。

（3）新鲜样品保存

对于易分解或易挥发等不稳定组分的样品采取低温保存的运输方法，

并尽快送到实验室分析测试。测试项目需要新鲜样品的土样，采集后用可

密封的聚乙烯或玻璃容器在 4℃以下避光保存，样品充满容器。避免用含

有待测组分或对测试有干扰的材料制成的容器盛装保存样品，测定有机污

染物用的土壤样品选用玻璃容器保存。

（4）样品流转

在采样现场样品必须逐件与样品登记表、样品标签和采样记录进行核

对，核对无误后分类装箱；运输过程中样品存放相对独立，严防样品的损

失、混淆和玷污。由现场采样人员将土壤样品送到实验室，送样人和质量

管理部接样人双方同时清点核实样品、采样记录，并在样品交接单上签字

确认。

（5）样品制备

分设风干室和磨样室。风干室朝南（严防阳光直射土样），通风良好，

整洁，无尘，无易挥发性化学物质。

风干采用白色搪瓷盘，磨样使用破碎机，按不同要求用尼龙筛过筛。

研磨均匀的样品分装于样品袋，土壤标签一式两份，一份放入样品袋内，

一份贴于样品袋外。

制样过程中采样时的土壤标签与土壤始终放在一起，严禁混错；制样工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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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处理一份样后擦抹（洗）干净，严防交叉污染；分析挥发性、半挥发性有机

物无需上述制样，用新鲜样按特定的方法进行样品前处理。

（6）分析测试

监测分析方法采用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标准分析方法，监测人员均持有上岗

合格证，所有监测仪器均经过相关部门检定、校准、比对，监测单位确认后在有

效期内使用。按照方法要求进行样品前处理和分析测试。

实验室分析中采取平行双样、基体加标、有证标准物质分析等自控措

施。

7、 监测时间保证措施

监测严格按照监测计划中时间进行，如遇特殊情况（如天气情况），时

间顺延。

8、监测计划的实施准备

依据监测方案准备好监测所需要的设备、软件、工器具等材料，安排

监测人员、设备进场，办理相关手续，进行监测安全教育，开展监测工作。

具体人员分工及工作内容见表 5。

表 5 人员分工及工作内容

项目单元 主要负责人 主要工作内容

土壤采样组 申浩

1、对土壤采样组人员进行土壤采样技术规范学习，采样

前组织学习有关技术文件，了解监测技术规范， 保证采

样组具有野外调查经验且掌握土壤采样技术规程的专业

技术；

2、组织相关人员准备土壤监测工具等储备工作；

3、合理安排采样组，按照合同约定完成采样监测工作。

土壤分析组 高旭宏

1、与土壤采样组完成样品的交接工作，确保样品流转过

程中无交叉污染。

2、组织分析组完成样品前处理及分析工作。

3、对土壤分析组人员进行质控考核，保证样品分析结果

的准确性；

4、合理安排分析组，高效无误完成分析工作。

报告编制组 马鑫

1、对土壤分析组呈报的监测结果进行数据处理并完成

检测报告；

2、分析完成后 30 日内完成数据报送。

项目的最终完成情况：

（1）所有存在争议的问题全部解决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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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所有监测项目按规范全部完成，监测报告完整有效；

（3）所有监测项目报告全部提交企业，包括纸质报告、PDF电子文档

和报告扫描版，并保证每个版本内容完全一致。

9、信息记录和报告

9.1信息记录

监测期间，采样记录完整齐全，包括采样时间、采样点位、样品数量、

采样人姓名等；样品交接传输记录；分析记录应包括分析日期、分析方法、

质控记录、分析结果、分析人姓名、质控结果等。

9.2信息报告

编写自行监测年度报告，主要内容包括：各监测点、各监指标全年监

测次数、各个点位分布情况、各检测项目浓度超标情况及自行监测开展的

其他情况说明。

10、自行监测信息公布

（一）公布方式

1.宁夏天元锰业集团有限公司网站

（http://www.tianyuanmengye.com/index.html）。

（二）公布内容

（1、基础信息：排污单位名称、法定代表人、所属行业、地理位置、

生产周期、联系方式、委托监测机构名称等：

2、自行监测方案（排污单位基础信息、自行监测内容如有变更，应重

新编制自行监测方案，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并重新公布）；

3、自行监测结果：全部监测点位、监测时问、污染物种类及浓度、标

准限值、达标情况、超标倍数、污染物排放方式及排放去向；

4、年度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相关信息公开情况；

5、未开展自行监测的原因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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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自行监测年度报告；

7、其他需要公布的内容。

（三）公布时限

（1）手工监测数据应于每次出具报告后的 3 个工作日内公布；

（2）2027年 1月底前公布 2026年度自行监测年度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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